
《农药科学与管理》 征稿通知

《农药科学与管理》 是由我所主办、 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农药行业权威性期刊, 是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

农林核心期刊。 主要宣传农药管理法规政策, 介绍国内外农药管理、 研发、 生产、 经营、 应用等领域研究

进展和发展动态, 具有较强的政策性、 指导性和实用性。 主要栏目有:
农药管理。 重大政策法规的解读、 宣贯, 对行业发展有重要指导作用的管理类文章, 市场监管, 地方

管理和执法的经验和案例介绍等。
综述 / 论坛。 农药行业内各领域现状的综合评价, 行业内新政策出台前的引导、 关注问题的讨论, 风险

性提示, 以及行业中存在问题的探讨与解决等。
农药研究。 包括围绕登记的产品分析、 残留、 毒理、 环境、 药效等技术研究, 以及农药新产品开发研

究、 工艺研究等相关内容。
应用技术。 包含科学合理用药、 农药应用技术、 产品应用技术指导等内容。
行业风采。 对行业内领导、 专家、 优秀企业及企业家, 重大事件等进行报道和宣传。
新农药介绍。 主要介绍获得登记的新农药, 让各界更快速、 更全面地了解新面世的农药产品, 鼓励创

新, 促进推广应用。
信息窗口。 国内外企业研发、 登记、 生产经营、 市场动态、 行业统计及科普等内容。
本刊专稿。 从以上 7 个栏目中选择有较大影响的稿源专发, 也可单独就某一专题约稿, 以及部级、 司

局级领导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等。
本刊不收取版面费, 稿费标准高 (正文 300 元 / 千字, 其中含审稿费), 欢迎新老作者踊跃投稿。

来稿要求

  

 

 

 

 

1. 来稿内容需科学、 真实, 数据准确, 文字精练。 凡发现作者有抄袭剽窃、 数据造假、 一稿多刊等学术不端行为, 一经查

实, 《农药科学与管理》 有权向作者所在单位通报。
2. 来稿需用电子稿, WORD 文档格式。 如有基金资助项目, 请作者在首页下脚注明基金资助项目类别、 名称及编号。
3. 文章要包含文章名、 作者、 工作单位 (所有作者)、 摘要、 关键词的中文和英文。 中、 英文摘要均应使用第三人称编写。
摘要及关键词要明确体现文章的特点、 观点等, 关键词一般 3-5 个。
4. 作者信息: 在题名下面列出作者姓名及工作单位全称、 城市和邮政编码, 以∗号注明通讯作者。 写明第一作者及通讯作

者简介 (姓名, 职称, 主要研究方向) 以及联系地址、 电话和 E-mail。
5. 文稿正文: 正文一般掌握在 2000-5000 字。 正文字体为 5 号宋体, 外文字母及符号为 5 号 Times New Roman; 大小写、 正

斜体、 上下角标、 数字和易混淆的字母必须书写清楚。
6. 图和表: 图片、 表格应少而精, 不应重复, 并与正文表述一致。 表格使用三线表, 一律排成 word 生成的电子表, 由数据

生成的图 (或表) 请附上数据源。
7. 计量单位: 文稿中所用度量衡单位一律按 《量和单位》 标准 (GB 3100~ 3102) 执行。 译稿请附原文, 新名词术语在文中

第一次出现时, 请注明原文。 应使用农药通用名称, 农药使用量应注明有效成分用量。
8. 参考文献: 文中引用、 借鉴的实验依据、 方法、 准则、 数据及直接引用的公开发表的主要参考文献, 以顺序编码制著录,
即按文献在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连续编码, 在正文引用处加注上角标, 文后按引用顺序依次列出, 具体参照 《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国家标准 (GB / T 7714) 执行, 请勿遗漏。
9. 稿件自受理之日起, 一般 4 周左右反馈审理结果, 是否采用或修改。 采用的稿件发表后将给付稿酬, 并赠送当期样刊。
稿酬包含了文稿内容上网及入编光盘版的报酬, 如作者不同意文章上网及入编光盘版, 可在投稿时声明。 未采用的文稿其原

稿恕不退还, 请作者自留底稿。 返回作者修改的稿件应按时反馈回编辑部, 超过 2 个月不反馈, 按自行退稿处理。
10. 投稿方式: 中国农药信息网-农药科学与管理-在线投稿 (http: / / www. chinapesticide. org. cn / kgls / contribute)。
11. 编辑部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2 号楼, 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 《农药科学与管理》 编辑部。 电话: 010-59194350,
59194277; E-mail: icamainf@ agri. gov. cn。


